附件
西安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重点任务分工

	重点任务
	具体内容
	负责部门
	任务时限

	建立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综合性补偿机制
	1
	探索开展秦岭生态保护区综合性补偿
	2019年6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综合性补偿办法》，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综合性补偿机制建设作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支撑。建立以保持性补偿和提升性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机制，根据所涉及的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面积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制定分类补偿标准，细化分级补偿办法，规范补偿资金使用途径和管理措施。
	区秦岭保护局、区财政局，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内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2
	完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综合性补偿资金筹措渠道
	完善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形成区级财政出资，积极向中、省、市争取补助资金相结合的办法，逐步加大对涉保区域的补偿力度。
	区财政局，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内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3
	建设秦岭生态保护区综合性补偿试验区
	大力推进重点试验区建设，争取到2022年实现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综合性补偿工作全覆盖。
	区秦岭保护局、区财政局，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内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2年




	完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森林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4
	扩大市级公益林补偿范围
	到2020年将未及时纳入省级以上重点生态公益林的重要林地及退耕还林工程补偿期满后的生态林全部纳入地方公益林补偿范围。优化公益林区位布局，探索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并将停止商业性采伐的天然林纳入公益林补偿范围，增强生态服务功能。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秦岭生态保护局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内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5
	实施市级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2019年6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方案》，执行公益林补偿标准与财政收入挂钩的联动机制。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秦岭生态保护局
	2019年

	
	6
	提升公益林管护水平，建立公益林优质优价补偿机制
	开展公益林“分级补偿、按质论价”示范工程，逐步推进公益林优质优价补偿机制建设，争取到2022年实现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分级补偿、按质论价”全覆盖。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秦岭生态保护局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内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2年

	
	7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机制
	鼓励国有林场或集体林地开展林业碳汇开发，储备碳汇交易资源。鼓励森林公园旅游经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通过缴纳租赁费、卫生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保证金等，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秦岭生态保护局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内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健全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
	8
	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2019年12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办法》，执行市级饮用水水源地补偿机制，完善区财政专项资金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国土鄠邑分局、区水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019年

	
	9
	执行《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逐年调整机制》
	2019年6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建立的《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逐年调整机制》，综合考虑补偿资金筹措与地区经济发展、保护任务以及生态改善等因素，设置年度调整系数，确保补偿资金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等比例持续增长。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国土鄠邑分局、区水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推进湿地生态保护补偿
	10
	落实湿地保护责任
	2019年12月底前，按照《西安市湿地保护规划》和《西安市重要湿地名录》，加快落实湿地保护责任，开展湿地保护红线划定。积极申报湿地生态恢复和保护建设项目，对湿地环境进行监察、监测，逐步完善湿地保护和恢复制度。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水务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及相关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11
	落实国家关于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相关政策
	积极落实国家关于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相关政策，开展全区湿地生态效益价值评估，积极争取将市级以上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及退耕还湿、退耕还湖等区域纳入国家、省、市政策扶持范围。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水务局，相关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12
	执行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2020年6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湿地保护补偿实施办法》，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开展针对自然湿地、生态区位重要人工湿地的生态保护补偿。
	国土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区水务局，相关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处置生态补偿机制
	13
	落实垃圾发电优惠政策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由“卫生填埋为主”向“焚烧为主、填埋为辅”快速过渡，严格落实垃圾发电全额收购、上网电价和税收优惠。
	区城管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财政局，相关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14
	探索开展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居民补贴性补偿
	2019年12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居民补贴性补偿办法》，建立城市治污设施区域区级补偿基金，开展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影响阶梯式补偿试点。
	区城管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财政局，相关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19年

	
	15
	改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生态环境
	加大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生态环境改善力度，做好周边市政配套、环境美化、环境整治、群众关系协调处理等工作。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相关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16
	加快推进垃圾有效分类
	2019年12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垃圾有效分类。
	区城管局、区投资工信局、区财政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17
	探索开展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奖补
	2020年3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奖补办法》，鼓励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体系建设，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投放设备等先进技术和设施，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
	区城管局、区商务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18
	建立补偿范围动态调整机制
	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生态补偿为统领、重点生态保护领域生态补偿为补充，建立生态保护补偿范围动态调整机制，以每两年更新一次的频率，定期向社会公布生态保护补偿范围目录。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财政局、国土鄠邑分局、区水务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19
	健全补偿资金投入与管理机制
	2019年6月底前，按照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设立鄠邑区重点领域生态保护补偿专项基金，统筹整合鄠邑区现有生态保护资金，完善资金分配管理办法，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全面落实环境保护费改税，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允许相关收入用于开展相关领域生态保护补偿。加强补偿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建立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机制，实行严格的“专户、专账、专人”管理，保证补偿资金专款专用。拓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筹措渠道，积极争取中省对我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和生态主体功能区的支持力度，落实中省关于森林、水资源、自然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收费政策。
	区财政局、区税务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20
	提升重点区域生态监测能力
	制定完善重点领域及重点区域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及时提供动态监测信息。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国土鄠邑分局、区统计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21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统一的确权登记系统和权责明确的产权体系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统一的确权登记系统和权责明确的产权体系，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加强自然资源数据调查，采集准确、连续、可靠的自然资源数据，2019年尽快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启动各自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相关调查（或普查），补全基础数据。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国土鄠邑分局、区统计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19年

	
	22
	开展生态保护补偿效益评估
	积极培育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机构，引导评估机构对受补偿区域的森林、湿地等生态服务价值开展第三方评估，确定各类生态资产存量。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司法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23
	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加快落实《西安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工作实施办法》，完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体系，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重要湿地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司法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2019年

	
	24
	探索开展流域横向补偿工作
	学习和推广潏河水生态补偿工作成果，加强入渭口生态治理，制定水质保障“约法”，实现重点流域水质联防联控。探索开展水权交易试点工程，制定科学长效的补偿标准和机制，推进水价市场化改革。
	区水务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财政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25
	探索开展市场化补偿机制
	积极运用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上游之间，通过自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采取资金补助、对口协作、产业转移、共建园区、技术和智力支持、实物补偿等方式实施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水务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26
	发展“生态+”产业
	促进生态产品与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生态价值向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等的有效转化，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市场的实现。
	生态环境鄠邑分局、区发改委、国土鄠邑分局、区水务局、区文化旅游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27
	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法制体系
	推动生态保护补偿法制建设，根据国家、省、市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不断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化和法制化。
	区司法局、生态环境鄠邑分局，景区管理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